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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案第 218/2014號 

日期：2014 年 5月 15 日 

 

主題： - 吸毒罪 

- 新的問題 

- 藥物依賴者 

- 緩刑 

 

 

 

 

 

 

摘  要  

  

1. 第 17/2009 號法律第 25 條規定的法醫鑑定有助於法院在對真正

的藥物依賴者作出懲罰之前進行法律上規定的救治措施，這才是

反毒品法律真正的目的，因為適用實質徒刑的刑罰是最後的選

擇。 

2. 事實上，司法當局最好在窮盡一切措施之後，尤其是確定嫌犯是

否屬於藥物依賴者，才作出對吸毒者執行實質徒刑的判決。 

3. 但是，這種訴訟程序上的缺乏並沒有被法律明確視為無效，而嫌

犯並沒有提出這方面的質疑，也沒有在訴訟開始階段推動證實這

方面的事實，因此，嫌犯是否屬於藥物依賴者是一個新的問題，

在上訴階段不能夠作出確認這方面的事實的任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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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雖然，在本案獲得證明，“嫌犯聲稱於兩年多前開始吸食毒

品”，但是並沒有得到證明，嫌犯是一個藥物依賴者，嫌犯本人

也沒有推動證明這個事實，以讓法院在適用刑罰的時候考慮第

17/2009 號法律第 19、25 條的適用。 

5. 嫌犯在卷宗被判處觸犯第 17/2009號法律第 14條和 15條罪名共

2 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准予暫緩 1 年執行的情況下，仍然在緩

刑期間觸犯了第 17/2009 號法律第 14 條所規定和懲罰的罪名，

實難讓人相信不通過刑罰的實質執行，已能使行為人吸收教訓，

不再犯罪，重新納入社會，而將對行為人所科處的徒刑暫緩執

行，足以實現懲罰的目的。 

裁判書製作人 

蔡武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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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案第 218/2014 號 

上訴人：A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合議庭判決書 

 

一、案情敘述 

於 2014 年 2 月 18 日，上訴人 A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

CR4-13-0421-PCS 號卷宗內被裁定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的方式觸犯

一項第 17/2009 號法律第 14 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吸毒罪，判處兩個

月的實際徒刑。 

嫌犯 A 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並提出了以下的上訴理由： 

1. 被上訴判決裁定上訴人以直接正犯、故意及既遂方式觸犯第

17/2009 號法律第 14 條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吸毒罪，判處 2

個月的實際徒刑； 

2. 上訴人對被上訴判決給予應有尊重，但不予認同。 

3. 上訴人在刑罰尚未消滅之前罪（卷宗編號 CR3-12-0204-PSM）

中被判處 2 個月徒刑，准予暫緩 1 年執行，該判決於 2012 年

11 月 16 日轉為確定。然而，該緩刑沒有被命令需附同定期驗

尿及社工跟進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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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訴人是一名吸毒者，且於兩年多前已開始吸食毒品，但其

向法庭聲明有決心戒毒，並對被控事實作出毫無保留的自

認，當中涉案毒品份量為 5.361 克。對本次犯罪行為感到後

悔，有正當職業、穩定收入和完整家庭。現任職地盤雜工，

月入約澳門幣 10,000 元，與妻子及兩名子女一同居住。 

5. 至今無再犯新罪及被判刑，尤其不涉及毒品案件。 

6. 吸毒犯罪與其他犯罪之再次犯罪動機間存在差異，一旦吸毒者

不能戒除毒癮時，將令吸毒者更容易地再次犯罪，因其受毒品

影響而導致吸毒者選擇拒絕犯罪（吸毒）之自由度下降了。 

7. 從犯罪之特別預防來看，只要行為人願意的話，應給予吸毒犯

罪行為人一次戒毒機會。 

8. 在本案中，透過犯罪情節、上訴人在庭上之聲明、現時生活及

家庭狀況和人格改變顯示，相信是有依據地支持認定上訴人能

改過自身的，及有理由相信給予緩刑仍可達至刑罰之目的。 

9. 若配合附隨定期驗尿及社工跟進之情況下，相信是存在考慮給

予上訴人徒刑暫緩執行之理由及空間。 

10. 法庭在未有給予上訴人先行嘗詴戒毒治療及跟進之前提，以及

不知悉該跟進措施是否有效時，便裁定選擇實際執行徒刑，此

有違刑罰選擇之適當性及採取緩刑之規定，亦無助予吸毒者戒

除毒癮及犯罪之特別預防。 

11. 綜上所述，被上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 48 條第 1 款及 2 款

規定，故此，構成《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規定之上

訴依據。 

請求法庭廢止被上訴判決並給予上訴人緩刑，且緩刑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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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遵守定期驗尿之義務及由社工跟進。 

 

檢察院對上訴作出了答覆，並提出下列理據（結論部分）： 

1. 本案中，上訴人被裁定以直接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一項第

17/2009 號法律第 14 條所規定及處罰的吸毒罪，被判處 2 個

月實際徒刑。 

2. 上訴人不服上述裁決，提起本上訴。本上訴唯一針對的問題

是應否給予上訴人緩刑。 

3. 首先須指出卷宗內沒有任何資料顯示上訴人是藥物依賴者，

因此，不屬於第 17/2009 號法律第 19 條第 1 款所規定的因嫌

犯自願接受治療而法院必須給予緩刑的情況。 

4. 觀乎上訴人在犯罪前後的具體表現，尤其上訴人曾因觸犯同

一犯罪及不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被第 CR3-12-0204-PSM 號

案合共判處 2 個月徒刑，上訴人雖在該案中被給予緩刑的機

會，但在緩刑期開始不足半年又再次觸犯吸毒罪，是次在其

身上搜獲的毒品氯胺酮淨含量便達 5.36 克，為每日用量約 9

倍。由此可見，上訴人不但沒有反省其過錯，改過自新，反

而變本加厲，完全視法院對其的警戒為無物，本院實難以相

信單靠刑罰的威嚇可以阻止上訴人重新犯罪。 

5. 因此，本院認為原審法院不給予緩刑的決定實為正確。 

綜上所述，本院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裁定上訴

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並作出一如既往的公正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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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提交了以下法律意見： 

 “2014 年 2 月 18 日，初級法院判處嫌犯 A1 項第 17/2009 號法律

第 14 條所規定及處罰之「吸毒罪」，處以 2 個月實際徒刑。 

嫌犯 A 不服上述判決而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 

在其上訴理由中，上訴人 A 認為被上訴判決違反《刑法典》第 48

條第 1 款及 2 款，以及《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之規定，並請

求給予附以義務的緩刑。 

對於上訴人 A 所提出上訴理由，我們認為不能成立。 

正如尊敬的檢察官閣下在上訴答覆中所指，上訴人 A 在第

CR3-12-0204-PSM 號案件中被判暫緩執行徒刑後不足半年間又實施本案

所針對之犯罪行為，可見前次判罪所包含的嚴肅警戒並不足以讓上訴人

A 汲取教訓，不再實施犯罪，尤其是不再重蹈覆轍地作出涉及毒品的犯

罪行為。 

雖然被上訴判決所判處上訴人 A2 個月徒刑不超逾 3 年徒刑，符合

《刑法典》第 48 條第 1 款所規定的形式要件，但並不符合該條所規定

的實質要件，因為單以監禁作威嚇已不適當及不足以實現處罰的目的

了。 

我們認為被上訴判決判處上訴人 A2 個月實際徒刑是正確的，不應

適用《刑法典》第 48 條第 1 款之規定，不應予以暫緩執行，因而亦沒

有考慮該條第 2 款的必要。 

故此，被上訴判決並無違反《刑法典》第 48 條第 1 款、第 2 款及

《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之規定。 

綜上所述，應宣告上訴人 A 之上訴理由並不成立，並維持原審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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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

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庭審後確認了以下的事實： 

- 2013 年 4 月 2 日約 23 時 50 分，治安警員在關閘廣場近的士落

客區附近將嫌犯 A 截停檢查。 

- 治安察員當場在嫌犯 A 左後褲袋內搜獲 1 包白色晶體（詳見卷

宗第 5 頁之扣押筆錄）。 

- 經化驗證實，上述 1 包白色晶體含有第 17/2009 號法律附表二

C 所管制之“氯胺酮”，淨重為 6.421 克，經定量分析，“氯

胺酮”百分含量為 83.49%，含量為 5.361 克。 

- 上述毒品是嫌犯 A 被捕前從內地所購得，其取得及持有上述毒

品，目的是供其個人吸食。 

- 嫌犯 A 是在自由、自願和有意識的情況下故意作出上述行為的。 

- 其明知上述毒品之性質。 

- 其上述行為未得到任何法律許可。 

- 其明知法律禁止和處罰上述行為。 

此外，還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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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嫌犯對被指控的事實作出毫無保留的自認。 

- 嫌犯聲稱於兩年多前開始吸食毒品。 

- 嫌犯具有小學一年級的學歷，地盤雜工，每月收入約為澳門幣

10,000 元，與在職的妻子育有兩名子女。 

- 根據嫌犯的最新刑事記錄顯示，嫌犯並非初犯。 

1) 嫌犯曾因觸犯 7 月 22 日第 8/96/M 號法律第 12 條所規定及處

罰的 1 項非法經營麻雀罪，於 2008 年 1 月 24 日被第

CR1-07-0043-PCS 號卷宗判處 120 日的罰金，以每日澳門幣 60

元計算，合共澳門幣 7,200 元，如不繳納或不以勞動代替，則

須服 80 日徒刑；判決於 2008 年 2 月 4 日轉為確定；嫌犯已繳

納所被判處的罰金。 

2) 嫌犯又因觸犯第 17/2009 號法律第 14 條所規定的 1 項不法吸

食麻醉藥品及精神藥物罪及同一法律第 15 條所規定的 1 項不

適當持有器具或設備罪，於 2012 年 11 月 6 日被第

CR3-12-0204-PSM 號卷宗合共判處 2 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准

予暫緩 1 年執行；判決於 2012 年 11 月 16 日轉為確定。 

未能證明的事實： 

- 沒有。 

 

三、法律方面 

上訴人不服原審法院的決定，認為原審法庭的判決違反了《刑法典》

第 48 條的規定，請求暫緩執行有關徒刑。 另一方面，在第

CR3-12-0204-PSM 號卷宗判處嫌犯觸犯第 17/2009 號法律第 14 條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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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罪名共 2 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准予暫緩 1 年執行，但是，並沒有確

定緩刑期間附隨考驗制度及接受社會重返廳跟進及進行戒毒的措施。 

我們看看。 

我們知道，《刑法典》第 48 條規定，經考慮行為人之人格、生活狀

況、犯罪前後之行為及犯罪情節後，認定僅對事實作譴責並以監禁作威

嚇可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法院得將所科處不超逾三年之徒刑暫

緩執行， 也就是說，法院若能認定不需通過刑罰的實質執行，已能使

行為人吸收教訓，不再犯罪，重新納入社會，則可將對行為人所科處的

徒刑暫緩執行， 但是，對於吸毒罪這個特別的罪行，澳門的單行法完

全是出於挽救作為毒品的受害者的罪犯而規定了詳細的特別措施。 

第 17/2009 號法律的第 19 條關於“徒刑的暫緩執行”規定： 

“一、如嫌犯因實施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所指的犯罪而被判刑，且

按第二十五條的規定被視為藥物依賴者，法院須暫緩執行徒刑，只要嫌

犯自願接受治療或在合適場所留醫，且履行或遵守其他適當的義務或行

為規則；上述接受治療或在合適場所留醫的事實須按法院所定的方式及

日期予以證實。 

二、然而，如嫌犯因實施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所指的犯罪而曾被判

暫緩執行徒刑，則法院可決定是否暫緩執行徒刑。 

三、如在暫緩執行徒刑期間，藥物依賴者因其過錯而不接受治療、

留醫或放棄履行或遵守法院所定的任何義務或行為規則，則適用《刑法

典》中有關不履行或不遵守有關義務或行為規則的規定。 

四、暫緩執行被廢止後，徒刑須在監獄內的適當區域予以執行。 

五、如藥物依賴者在徒刑暫緩執行期間接受治療或於適當場所留

醫，則其執行須透過法官為此目的而發出的命令狀為之，並由社會重返

http://bo.io.gov.mo/bo/i/95/46/codpencn/
http://bo.io.gov.mo/bo/i/95/46/codpe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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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在衛生局或社會工作局的配合下作出看管及輔助以跟進執行。 

六、社會重返部門須將治療或留醫的進度及其終結情況通知法官，

同時亦可向其建議有助藥物依賴者康復的適當措施。”  

第 20 條關於“暫緩執行徒刑而附隨考驗制度” 

“一、如屬上條所指的情況，而法院認為暫緩執行徒刑附隨考驗制

度對幫助藥物依賴者康復及重新納入社會為合宜及適當者，可按一般法

的規定作出該命令。 

二、重新適應社會的個人計劃由社會重返部門在衛生局或社會工作

局的配合下編製及跟進執行，但須儘可能與被判刑者達成協議。 

三、法院的裁判可在重新適應社會的個人計劃提交前作出；如屬此

情況，則須在作出裁判時訂定提交該計劃的合理期限。 

四、上條第三款及第四款的規定，相應適用之。” 

第 25 條（法醫學鑑定）規定： 

“一、在因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所指犯罪而提起的訴訟程序中，有

權限司法當局在偵查或預審期間一旦獲悉嫌犯在對其歸責的事實發生

之日為藥物依賴者，且在卷宗中無任何文件證明其藥物依賴狀況，則須

命令進行緊急的法醫學鑑定。 

二、進行上款所指的法醫學鑑定的診斷及鑑定檢查程序旨在訂定： 

（一）嫌犯對藥物依賴的狀況； 

（二）嫌犯吸食的物品的性質； 

（三）在進行法醫學鑑定時嫌犯的身體及心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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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本案獲得證明，“嫌犯聲稱於兩年多前開始吸食毒品”，

但是並沒有得到證明，嫌犯是一個藥物依賴者，嫌犯本人也沒有推動證

明這個事實，以讓法院在適用刑罰的時候考慮第 17/2009 號法律第 19、

25 條的適用。 

首先，在本案立案之時，檢察院原來以少量販毒罪（第 17/2009

號法律第 11 條）立案偵查，有關當局卻沒有進行上引第 25 條的法醫鑑

定。雖然，嫌犯聲明毒品用於自己吸食，最後也是以吸毒罪作出控訴，

亦沒有得到證實嫌犯是一個藥物依賴者。其次，在知悉嫌犯在第

CR3-12-0204-PSM 號卷宗判處嫌犯觸犯第 17/2009 號法律第 14 條和 15

條罪名共 2 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准予暫緩 1 年執行的情況下，在作出

本案的判決之前，也沒有得到證實嫌犯是一個藥物依賴者以推動法院進

行上引第 25 條的法醫鑑定。 

我們知道，這種法醫鑑定有助於法院在對真正的藥物依賴者作出懲

罰之前進行法律上規定的救治措施，這才是反毒品法律真正的目的，因

為適用實質徒刑的刑罰是最後的選擇。事實上，司法當局最好在窮盡一

切措施之後，尤其是確定嫌犯是否屬於藥物依賴者，才作出對吸毒者執

行實質徒刑的判決。 

但是，這種訴訟程序上的缺乏並沒有被法律明確視為無效，而嫌犯

並沒有提出這方面的質疑，也沒有在訴訟開始階段推動證實這方面的事

實，因此，嫌犯是否屬於藥物依賴者是一個新的問題，在上訴階段不能

夠作出確認這方面的事實的任何措施。 

就本案而言，嫌犯在第 CR3-12-0204-PSM 號卷宗中被判處觸犯第

17/2009 號法律第 14 條和 15 條罪名共 2 個月徒刑的單一刑罰，准予暫

緩 1 年執行的情況下，仍然在緩刑期間觸犯了第 17/2009 號法律第 14

條所規定和懲罰的罪名，實難讓人相信不通過刑罰的實質執行，已能使

行為人吸收教訓，不再犯罪，重新納入社會，而將對行為人所科處的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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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暫緩執行，足以實現懲罰的目的。 

因此，原審法院的判決沒有違反《刑法典》第 48 條的規定，嫌犯

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上訴人須支付本案的訴訟費用以及 6 個計算單位的司法費。 

確定委任辯護人的費用為澳門幣 2000 元，由上訴人支付。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4 年 5 月 15 日 

 

蔡武彬 

司徒民正 

陳廣勝 (附投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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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澳門中級法院第 218/2014 號上訴案 

2014 年 5 月 15日合議庭裁判書的 

投 票 聲 明 

本人同意是次上訴判決，祇因認為由於嫌犯過往已曾因犯下吸

毒罪而被判暫緩執行的徒刑，今次原審法庭有關不准其暫緩執行新

罪的徒刑的判決實屬合法和恰當（見第 17/2009 號法律第 19 條第 2

款和《刑法典》第 48 條第 1 款的規定），如此，該法律第 19 條第 1

款無論如何也並不適用於本案嫌犯。 

澳門，2014年 5月 15日。 

                                  第二助審法官 

                                     陳廣勝 

 


